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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石门县新铺镇河曲峪村民用爆炸物品储存库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常德双建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你单位《关于申请对<石门县新铺镇河曲峪村民用爆炸物品储存库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审批的请示》及《石门县新铺镇河曲峪村民用爆炸物品储存库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稿）（以下简称《报告表》）、石发改备〔2024〕331号、石门分局预审意见及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
石门县新铺镇河曲峪村民用爆炸物品储存库项目位于石门县新铺镇河曲峪村，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111°23′48.360″，北纬29°43′10.395″。该项目用地为仓储用地，项目总占地2271.6m2，主要建设两座储存量各为5000公斤的炸药库（2#炸药库102含2万米导爆索，240kg），一座储存量为20000发的雷管库（含发放间）以及消防水池一座、值班室两处，修建防火隔离带、防护土堤、库区围墙等。该项目建成后最大储存10000公斤炸药（含2万米导爆索，240kg）及20000发的雷管。该项目总投资45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37万元，占总投资的8.23%。
二、总体意见
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结合《报告表》给出的结论、专家评审意见和《报告表》受理后网上公示情况等，我局同意你单位按《报告表》及本批复提出的要求进行建设。
三、该项目在营运过程中必须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着重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1、强化废水污染防控。项目施工期施工废水经收集处理后回用于建设。营运期不产生生产废水，生活污水经租赁民房化粪池处理后用作农肥。
2、强化废气污染防控。项目施工期施工区域远离居民区，场地开阔，施工扬尘对周边环境影响不大。营运期运输车辆扬尘，通过减速慢行、洒水抑尘来降低颗粒物产生。项目施工期、运行期扬尘排放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l6297-1996）中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3、强化噪声污染防控。项目施工期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厂界环境噪声不得超过《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营运期应加强管理，物品装卸轻拿轻放，运输车辆应减速、禁鸣等措施。厂界四周环境噪声不得超过《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2类排放限值。
4、落实固体废物处置措施。营运期储存过程中产生的过期爆炸物，经石门县公安局同意后交由有资质的单位统一销毁。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清运，不得随意丢弃。
5、强化各类环境风险防控。按照国家有关安全管理的要求，加强环境风险防范意识及环境风险管控，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应急消防水池等环境风险防范措施，降低风险事故几率，避免各类风险事故发生。在项目开工建设、运行前应按照相关规定取得公安、应急管理部门的审批意见。
四、该项目竣工后，依据《报告表》及本批复要求在国家规定的时限内办理排污许可登记。投产后三个月内自主组织对该项目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按规定在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填报相关信息，并向社会公开。
五、该项目的环境保护“三同时”监督检查及日常环境管理工作由常德市生态环境局石门分局具体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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